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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承担责任。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７

日以专人送出和传真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关

于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的通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７

日， 公司在塔牌集团桂园会所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

三十二次会议。会议由董事长钟烈华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位，实出席董事

９

位，公司监事、全部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报告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独立董事樊粤明先生、张建军先生、李瑮蛟先生向董事会提交了《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度述职报告》，并将在公

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详细内容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董事会秘书曾皓平先生向董事会提交并作《

２０１２

年度履职报告》。

二、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报告期内，公司经理层在国内经济增速放缓、房地产等水泥下游产业受国家宏观调控力度加大复苏乏力、水泥

市场竞争激烈的形势下，紧紧围绕董事会的部署和要求，精心组织，落实措施，团结带领全体干部职工，艰苦奋斗，

努力拼搏，基本完成

２０１２

年各项生产经营计划目标：生产水泥

１

，

１５３．０７

万吨，同比下降了

３．６６％

；销售水泥

１

，

１５２．７７

万

吨，同比下降了

２．８２％

；实现营业收入

３４．８６

亿元，同比下降了

１５．７３％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２．０２

亿元，同比下降

了

６６．８６％

；

报告期内，集团公司连续荣获广东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还获得了广东省用户满意产品、广东省用户满意服务

明星企业、全国工会系统“五五”普法先进单位、节能减排突出贡献企业、中国水泥熟料产能五十强、广东省节能先

进集体等。

三、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年报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年报摘要刊登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需提交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２０１２

年，公司实现水泥产量

１

，

１５３．０７

万吨、销量

１

，

１５２．７７

万吨，较上年同期分别下降了

３．６６％

、

２．８２％

；受水泥平均

销售单价同比下降

１４．４５％

和综合毛利率同比下降

９．１９

个百分点的影响， 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３４８

，

５９７．９０

万元、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０

，

１７８．０７

万元，较上年同期分别下降了

１５．７３％

、

６６．８６％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２３

元。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０１

，

７８０

，

７４１．２４

元，母公司

实现净利润

２３８

，

５７３

，

３３２．０２

元，根据母公司净利润进行分配：

１

、净利润：

２３８

，

５７３

，

３３２．０２

元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６６２

，

１７５

，

１０２．２３

元

减：已分配

２０１１

年度分红款

１９６

，

８２４

，

３１３．１８

元

２

、可供分配利润

７０３

，

９２４

，

１２１．０７

元

减：

２０１２

年度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２３

，

８５７

，

３３３．２０

元

３

、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

６８０

，

０６６

，

７８７．８７

元

公司拟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８９４

，

６５５

，

９６９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现金红利

０．８０

元（含税），共派发红

利

７１

，

５７２

，

４７７．５２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暂不分配，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也不分配红股。

董事会认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合法合规。

本预案须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自评报告的议

案》。

《公司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自评报告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公司监事会和独立董事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

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等规章制度规定认为：经核查，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完善

的内部控制体系并能得到有效的执行，公司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评估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

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及运行情况。

七、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保荐机构第一创业摩根大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发表了核查意见。 本报告及保荐机构

核查意见详细内容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八、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本报告详细内容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九、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环境报告书》。

本报告详细内容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十、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完成

２０１２

年度工作情况及其执业质量进行了核

查，并作了全面客观的评价，建议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

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拟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

度审计机构，为公司提供会计报表及其他相关审计服务，任期一年。

公司独立董事经认真审核后，发表独立意见：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对公司各专项审计和财务

报表审计过程中，严格遵守国家有关规定以及注册会计师执业规范的要求，坚持以公允、客观的态度开展审计工

作，独立、客观地发表审计意见，表现出良好的职业操守和业务素质，很好地履行了双方签订的《业务约定书》所规

定的责任与义务，出具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报告》真实、准确的反映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同意

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的财务审计机构，任期一年。

该议案须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提取

２０１２

年薪酬激励奖金及拟定

２０１２

年薪酬激励其他管理

人员的议案》。

为进一步促进公司建立健全激励与约束机制，增强公司管理团队和业务骨干对实现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责

任感、使命感，根据公司《薪酬激励计划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及《薪酬激励计划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

施细则”）的相关规定，薪酬激励计划从

２０１１

年会计年度开始实施，每年考核一次。

２０１２

年度薪酬激励实施方案确定如下：

目前，

２０１２

年会计年度已结束，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报告，公司各项指标均已达到

董事会制定指标，按照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的规定，

２０１２

会计年度无新股发行或重大的资产评估，则提取公司税后

利润的

０．５％

为

２０１２

年度薪酬激励金额，即

１

，

００８

，

９００

元 ，实际发放额为

８４３

，

７２９

元。

按照实施细则的规定， 公司薪酬激励计划有一部分激励奖金的激励对象为其他管理人员，

２０１２

年度其他管理

人员激励对象名单确定如下：陈慈明、丘伟军、赖宏飞、张志华。

十二、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薪酬激励计划实施细则〉及拟定

２０１３

年薪酬激励计划

年度目标值的议案》。

为进一步促进公司建立健全激励与约束机制，增强公司管理团队和业务骨干对实现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责

任感、使命感，根据公司《薪酬激励计划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及《薪酬激励计划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

施细则”）的相关规定，薪酬激励计划从

２０１１

年会计年度开始实施，每年考核一次。 各项目标值，每年年初由董事会

确定当年的具体指标。现将实施细则中绩效奖金计算方法部分进行修改，修改后《薪酬激励计划实施细则》（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修订）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按照修改后实施细则的规定，公司

２０１３

年薪酬激励计划年度目标值确定如下：

名称

净资产

收益率

总资产

增长率

营业收入

总额

净利润

董事会重大决议执行

情况

目标值

≥８％ ≥１０％ ≥１０％ ≥１０％

十三、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章程》修订详细条款见附件。《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修订）详细内容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四、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

案》；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修订）详细内容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五、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

案》；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修订）详细内容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六、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

案》；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修订）详细内容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七、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累积投票制实

施细则〉的议案》；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修订）详

细内容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八、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引咎辞职和罢免制度〉的议案》；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引咎辞职和罢免制度》（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详细内容见巨潮资

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九、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

的议案》；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修订）详细内容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二十、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

案》；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修订）详细内容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十一、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议

事规则〉的议案》；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修订） 详细内容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十二、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议事规则》（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修订） 详细内容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十三、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议

事规则〉的议案》；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修订） 详细内容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十四、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汕头分行申请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综

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公司原向中国民生银行汕头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已到期，目前该行同意继续授信给公司。 为此，公司以信

用方式向中国民生银行汕头分行申请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敞口额度，期限为壹年，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二十五、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３

）

特此公告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三年三月十七日

附件：《公司章程》２０１３年３月修订详情

一、对章程第三十九条进行修订：

修订前第三十九条内容为：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 违反规定的，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

赔偿责任。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和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东负有诚信义务。 控股股东应严格依法行使出资人的

权利，控股股东不得利用利润分配、资产重组、对外投资、资金占用、借款担保等方式损害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

合法权益，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损害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利益。

对于公司与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之间发生资金、商品、服务、担保或者其他资产的交易，公司应

严格按照有关关联交易的决策制度履行内部审议程序，防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产的

情形发生。

公司董事会建立对大股东所持股份“占用即冻结”的机制，即发现控股股东侵占公司资产应立即申请司法冻

结，凡不能以现金清偿的，通过变现股权偿还侵占资产。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有义务维护公司资金不被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占用。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协助、纵容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侵占公司资产时，公司董事会应当视情节轻重对直接责任人给予通报、警告处

分，对于负有严重责任的董事应提请公司股东大会予以罢免。

公司董事长作为“占用即冻结”机制的第一责任人，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协助其做好“占用即冻结”工作。

具体按照以下程序执行：

１

、财务负责人在发现控股股东侵占公司资产当天，应以书面形式报告董事长；

若董事长为控股股东的，财务负责人应在发现控股股东侵占资产当天，以书面形式报告董事会秘书，同时抄送

董事长；

报告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占用股东名称、占用资产名称、占用资产位置、占用时间、涉及金额、拟要求清偿期限

等；

若发现存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协助、纵容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侵占公司资产情况的，财务负责人在书

面报告中还应当写明涉及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协助或纵容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侵占公司资产的情节、涉

及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拟处分决定等。

２

、董事长根据财务负责人书面报告，敦促董事会秘书以书面或电子邮件形式通知各位董事并召开紧急会议，

审议要求控股股东清偿的期限、涉及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处分决定、向相关司法部门申请办理控股股东股份冻

结等相关事宜；

若董事长为控股股东的，董事会秘书在收到财务负责人书面报告后应立即以书面或电子邮件形式提请其他各

位董事（包括独立董事）召开董事会紧急会议，审议要求控股股东清偿的期限、涉及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处分决

定、向相关司法部门申请办理控股股东股份冻结等相关事宜，关联董事在董事会审议时应予以回避；

对于负有严重责任的董事，董事会在审议相关处分决定后应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３

、董事会秘书根据董事会决议向控股股东发送限期清偿通知，执行对相关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处分决定、

向相关司法部门申请办理控股股东股份冻结等相关事宜，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对于负有严重责任的董事，董事会秘书应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事项后及时告知当事董事，并起草相

关处分文件、办理相应手续。

４

、若控股股东无法在规定期限内清偿，公司应在规定期限到期后

３０

日内向相关司法部门申请将冻结股份变现

以偿还侵占资产，董事会秘书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修订后第三十九条内容为：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 违反规定的，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

赔偿责任。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和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东负有诚信义务。 控股股东应严格依法行使出资人的

权利，控股股东不得利用利润分配、资产重组、对外投资、资金占用、借款担保等方式损害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

合法权益，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损害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利益，不得利用其特殊地位谋取额外利益，不得对股

东大会人事选举决议和董事会人事聘任决议履行任何批准手续，不得越过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任免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不得直接或间接干预公司生产经营决策，不得占用、支配公司资产或其他权益，不得干预公司的财务、会计活

动，不得向公司下达任何经营计划或指令，不得从事与公司相同或相近的业务，不得以其他任何形式影响公司经营

管理的独立性或损害公司的合法权益。

对于公司与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之间发生资金、商品、服务、担保或者其他资产的交易，公司应

严格按照有关关联交易的决策制度履行内部审议程序，防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产的

情形发生。

公司董事会建立对大股东所持股份“占用即冻结”的机制，即发现控股股东侵占公司资产应立即申请司法冻

结，凡不能以现金清偿的，通过变现股权偿还侵占资产。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有义务维护公司资金不被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占用。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协助、纵容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侵占公司资产时，公司董事会应当视情节轻重对直接责任人给予通报、警告处

分，对于负有严重责任的董事应提请公司股东大会予以罢免。

公司董事长作为“占用即冻结”机制的第一责任人，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协助其做好“占用即冻结”工作。

具体按照以下程序执行：

１

、财务负责人在发现控股股东侵占公司资产当天，应以书面形式报告董事长；

若董事长为控股股东的，财务负责人应在发现控股股东侵占资产当天，以书面形式报告董事会秘书，同时抄送

董事长；

报告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占用股东名称、占用资产名称、占用资产位置、占用时间、涉及金额、拟要求清偿期限

等；

若发现存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协助、纵容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侵占公司资产情况的，财务负责人在书

面报告中还应当写明涉及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协助或纵容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侵占公司资产的情节、涉

及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拟处分决定等。

２

、董事长根据财务负责人书面报告，敦促董事会秘书以书面或电子邮件形式通知各位董事并召开紧急会议，

审议要求控股股东清偿的期限、涉及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处分决定、向相关司法部门申请办理控股股东股份冻

结等相关事宜；

若董事长为控股股东的，董事会秘书在收到财务负责人书面报告后应立即以书面或电子邮件形式提请其他各

位董事（包括独立董事）召开董事会紧急会议，审议要求控股股东清偿的期限、涉及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处分决

定、向相关司法部门申请办理控股股东股份冻结等相关事宜，关联董事在董事会审议时应予以回避；

对于负有严重责任的董事，董事会在审议相关处分决定后应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３

、董事会秘书根据董事会决议向控股股东发送限期清偿通知，执行对相关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处分决定、

向相关司法部门申请办理控股股东股份冻结等相关事宜，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对于负有严重责任的董事，董事会秘书应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事项后及时告知当事董事，并起草相

关处分文件、办理相应手续。

４

、若控股股东无法在规定期限内清偿，公司应在规定期限到期后

３０

日内向相关司法部门申请将冻结股份变现

以偿还侵占资产，董事会秘书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二、对章程第四十四条进行修订：

修订前第四十四条内容为：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本公司住所或董事会确定的其他地点。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公司还将提供网络或其他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股

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股东大会审议下列事项之一的，公司应当通过网络投票等方式为中小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一）证券发行；

（二）重大资产重组；

（三）股权激励；

（四）股份回购；

（五）根据《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关联交易（不含日常关联交易）和对外担保（不含对合

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的担保）；

（六）股东以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偿还其所欠该公司的债务；

（七）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附属企业到境外上市；

（八）根据有关规定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自主会计政策变更、会计估计变更；

（九）拟以超过募集资金净额

１０％

的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十）对社会公众股东利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十一）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采取网络投票等方式的其他事项。

修订后第四十四条内容为：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本公司住所或董事会确定的其他地点。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公司还将提供网络或其他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股

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股东大会审议下列事项之一的，公司应当通过网络投票等方式为中小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一）证券发行；

（二）重大资产重组；

（三）股权激励；

（四）股份回购；

（五）根据《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关联交易（不含日常关联交易）和对外担保（不含对合

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的担保）；

（六）股东以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偿还其所欠该公司的债务；

（七）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附属企业到境外上市；

（八）根据有关规定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自主会计政策变更、会计估计变更；

（九）拟以超过募集资金净额

１０％

的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十）报告期盈利但未提出现金分红预案的；

（十一）对社会公众股东利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十二）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采取网络投票等方式的其他事项。

三、对章程第五十六条进行修订：

修订前第五十六条内容为：

股东大会拟讨论董事、监事选举事项的，股东大会通知中将充分披露董事、监事候选人的详细资料，至少包括

以下内容：

（一）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职等个人情况；

（二）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三）披露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

（四）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除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监事外，每位董事、监事候选人应当以单项提案提出。

修订后第五十六条内容为：

股东大会拟讨论董事、监事选举事项的，股东大会通知中将充分披露董事、监事候选人的详细资料，至少包括

以下内容：

（一）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职等个人情况；

（二）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三）披露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

（四）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公司并可以在推选董事人选之前发布“董事选举提示性公告”，详细披露董事人数、提名人资格、候选人资格、

候选人初步审查程序等内容。

除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监事外，每位董事、监事候选人应当以单项提案提出。

四、对章程第六十六条进行修订：

修订前第六十六条内容为：

股东大会召开时，本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应当出席会议，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列席会议。

修订前第六十六条内容为：

股东大会召开时，本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应当出席会议，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列席会议。 公

司可以通过视频、电话等方式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参与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五、对章程第六十九条进行修订：

修订前第六十九条内容为：

在年度股东大会上，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就其过去一年的工作向股东大会作出报告。 每名独立董事也应作出述

职报告。

修订后第六十九条内容为：

在年度股东大会上，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就其过去一年的工作向股东大会作出报告。 每名独立董事也应作出述

职报告。 公司可根据实际情况邀请年审会计师出席年度股东大会，对投资者关心和质疑的公司年报和审计等问题

作出解释和说明。

六、对章程第八十二条进行修订：

修订前第八十二条内容为：

董事、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提请股东大会表决。

股东大会选举两名及以上董事或监事时实行累积投票制度。

前款所称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

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 董事会应当向股东公告候选董事、监事的简历和基本情况。

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董事的，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的表决应当分别进行。

修订后第八十二条内容为：

董事、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提请股东大会表决。 公司并可加强与机构投资者和中小投资者的沟通，通

过公开征集董事人选等方式，为机构投资者和中小股东推荐董事候选人提供便利。 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监事进行

表决时，根据本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可以实行差额方式和累积投票制。

股东大会选举两名及以上董事或监事时实行累积投票制度。

前款所称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

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 董事会应当向股东公告候选董事、监事的简历和基本情况。

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董事的，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的表决应当分别进行。

公司在选举董事的相关的股东大会上增加董事候选人发言环节，加强候选董事与股东的沟通和互动，保证股

东在投票时对候选人有足够的了解。

七、增加以下内容作为公司章程第一百零五条：

第一百零五条：

公司可每月或每季度定期通过电子邮件或书面形式发送财务报表、经营管理信息以及重大事项背景资料等资

料，确保董事及时掌握公司业绩、财务状况和前景，有效履行职责。

董事应主动通过其他渠道获知公司信息，特别是应加强与中小股东的沟通，董事在审议相关议案、作出相关决

策时应充分考虑中小股东的利益和诉求。

董事可以随时联络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要求就公司经营管理情况提供详细资料、解释或进行讨论。 董事可以要

求公司及时回复其提出的问题，及时提供其需要的资料。

公司应为新任董事提供参加证券监督管理部门组织的培训机会，敦促董事尽快熟悉与履职相关的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

八、对章程第一百一十五条进行修订：

修订前第一百一十五条内容为：

董事会每年至少召开两次会议，由董事长召集，于会议召开

１０

日以前书面通知全体董事和监事。

修订后第一百一十五条（顺延后为一百一十六条）内容为：

董事会定期会议原则上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在确定会议时间前应积极和董事进行沟通，确保大部分董事能

亲自出席会议。 董事会每年至少召开两次会议，由董事长召集，于会议召开

１０

日以前书面通知全体董事和监事。

九、对章程第一百二十二条进行修订：

修订前第一百二十二条内容为：

董事会会议，应由董事本人出席；董事因故不能出席，可以书面委托其他董事代为出席，委托书中应载明代理

人的姓名，代理事项、授权范围和有效期限，并由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代为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当在授权范围内行使

董事的权利。 董事未出席董事会会议，亦未委托代表出席的，视为放弃在该次会议上的投票权。

修订后第一百二十二条（顺延后为一百二十三条）内容为：

事会会议，应由董事本人出席；董事因故不能出席，可以书面委托其他董事代为出席，委托书中应载明代理人

的姓名，代理事项、授权范围和有效期限，并由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代为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当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董

事的权利。 董事因特殊原因不能亲自出席会议，也不能委托其他董事代为出席时，董事会应提供电子通讯方式保障

董事履行职责。 董事未出席（包括在公司提供电子通讯方式情况下通过公司提供的电子通讯方式出席）董事会会

议，亦未委托代表出席的，视为放弃在该次会议上的投票权。

十、新增以下内容作为章程第一百二十六、一百二十七、一百二十八条：

第一百二十六条：

独立董事除应当具有《公司法》和其他法律、法规赋予董事的职权外，公司还应当赋予独立董事以下特别职权：

（一）公司拟与关联人达成的总额高于

３００

万元人民币或高于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

的关联交易应由独立

董事认可后，提交董事会讨论；独立董事作出判断前，可以聘请中介机构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作为其判断的依

据；

（二）向董事会提议聘用或解聘会计师事务所；

（三）向董事会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四）提议召开董事会；

（五）就特别关注事项独立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和咨询机构等中介服务机构；

（六）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公开向股东征集投票权；

（七）召开仅由独立董事参加的会议的提议权；

（八）就公司重大事项发表独立意见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特别职权。

独立董事行使上述职权应当取得全体独立董事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如果上述提议未被采纳或上述职权不能正

常行使，公司应当将有关情况予以披露。

第一百二十七条：

独立董事应当对以下事项向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发表独立意见：

（一）提名、任免董事；

（二）聘任、解聘高级管理人员；

（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

（四）公司当年盈利但年度董事会未提出包含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预案；

（五）需要披露的关联交易、对外担保（不含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委托理财、对外提供财务资

助、变更募集资金用途、股票及其衍生品种投资等重大事项；

（六）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股权激励计划；

（七）独立董事认为有可能损害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事项；

（八）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交易所业务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事项。

独立董事应当就上述事项发表以下几类意见之一：同意；保留意见及其理由；无法发表意见及其障碍。

如有关事项属于需要披露的事项，公司应当将独立董事的意见予以公布，独立董事出现意见分歧无法达成一

致时，董事会应将各独立董事的意见分别披露。

公司独立董事应当核查公司公告的董事会决议内容，主动关注有关公司的报道及信息。 发现公司可能存在重

大事项未按规定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未及时或适当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发布的信息中可能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生产经营可能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公司章程，以及其他涉嫌违法违规或损害社会

公众股东权益情形的，应当积极主动地了解情况，及时向公司进行书面质询，督促公司切实整改或公开澄清。

第一百二十八条：

公司独立董事应当保持独立性，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认真有效地履行职责，持续关注公司情况，认真审核

各项文件，客观发表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在行使职权时，应当特别关注相关审议内容及程序是否符合证监会及其他

监管机构所发布的相关文件中的要求。

为了保证独立董事有效独立行使职权，公司应当为独立董事提供必要的条件：

（一）公司应当保证独立董事享有与其他董事同等的知情权。 凡须经董事会决策的事项，公司必须按法定的时

间提前通知独立董事并同时提供足够的资料，独立董事认为资料不充分的，可以要求补充资料或进一步说明。 当

２

名或

２

名以上独立董事认为资料不充分或论证不明确时， 可联名书面向董事会提出延期召开董事会会议或延期审

议该事项，董事会应予以采纳。

公司向独立董事提供的资料，公司及独立董事本人应当至少保存

５

年。

（二）公司应提供独立董事履行职责所必需的工作条件。 公司董事会秘书应积极为独立董事履行职责提供协

助，如介绍情况、提供材料等。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提案及书面说明应当公告的，董事会秘书应及时办理公告

事宜。

（三）独立董事行使职权时，公司有关人员应当积极配合，不得拒绝、阻碍或隐瞒，不得干预其独立行使职权。

（四）独立董事聘请中介机构的费用及其他行使职权时所需的合理费用由公司承担。

（五）公司应当给予独立董事适当的津贴。 津贴的标准应当由董事会制订预案，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在公司年

报中进行披露。

除上述津贴外，独立董事不应从公司及其他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

他利益。

十一、对章程第一百四十五条进行修订：

修订前第一百四十五条内容为：

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应当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定期报告进行审核并提出书面审核意见；

（二）检查公司财务；

（三）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的行为进行监督，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本章程或者股东大会决议

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出罢免的建议；

（四）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要求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予以纠正；

（五）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在董事会不履行《公司法》规定的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职责时召集和主持股东大

会；

（六）向股东大会提出提案；

（七）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

（八）发现公司经营情况异常，可以进行调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协助其

工作，费用由公司承担。

修订后第一百四十五条（顺延后为一百四十九条）内容为：

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应当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定期报告进行审核并提出书面审核意见；

（二）检查公司财务；

（三）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的行为进行监督，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本章程或者股东大会决议

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出罢免的建议；

（四）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要求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予以纠正；

（五）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在董事会不履行《公司法》规定的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职责时召集和主持股东大

会；

（六）向股东大会提出提案；

（七）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

（八）发现公司经营情况异常，可以进行调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协助其

工作，费用由公司承担。

公司应为监事会履行提供必要的组织保障，各部门和工作人员应积极配合监事会开展工作，接受询问和调查。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３月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３

证券简称：塔牌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３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重要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

连带责任。

根据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０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说明：

１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交所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２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７

日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

议案》。

（三）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０

日（周三）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２

：

００

。

（四）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蕉岭县蕉城镇塔牌集团办公楼会议室

（五）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８

日（周一）

（六）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七）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８

日（周一）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

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和参加表决（被授权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会议审议的提案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

交，程序合法，资料完备。

（二）、本次会议的议案和有关事项如下：

１

、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４

、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６

、审议《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７

、审议《关于修订〈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８

、审议《关于修订〈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９

、审议《关于修订〈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１０

、审议《关于修订〈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１１

、审议《关于制定〈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１２

、审议《关于制定〈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引咎辞职和罢免制度〉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在会上作

２０１２

年述职报告，董秘会秘书在会上作

２０１２

年履职报告。

三、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

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２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由

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３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信函或传真以抵达公司的时间为准。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９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３０－１７

：

３０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０

日【上午

８

：

００－８

：

５０

】

３

、登记地点：塔牌集团办公楼一楼大堂

信函登记地址：塔牌集团证券投资部，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通讯地址：广东省蕉岭县蕉城镇（塔牌大厦）

邮 编：

５１４１９９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３－７８８７０３６

传真：

０７５３－７８８７２３３

４

、受托人在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

１

）个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

２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

面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

３

）委托人为法人的，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董事会、其他决策机构决议授权的人作为代表出席公司的股东大

会。

（

４

）委托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授权委托书应当注明在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的情况下，委托人或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四、其他

１

、会议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广东省蕉岭县蕉城镇塔牌集团证券投资部

联 系 人：曾文忠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３－７８８７０３６

传 真：

０７５３－７８８７２３３

邮 编：

５１４１９９

２

、会议费用：本次现场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３

、请各位股东协助工作人员做好登记工作，并届时参会。

五、备查文件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授权委托书》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七日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并代表本

人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投票，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公司

／

本人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议案

序号

议 案 名 称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

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３

审议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４

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５

审议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

６

审议

《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７

审议

《

关于修订

〈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８

审议

《

关于修订

〈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９

审议

《

关于修订

〈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

议案

》

１０

审议

《

关于修订

〈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

议案

》

１１

审议

《

关于制定

〈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累积投票制

实施细则

〉

的议案

》

１２

审议

《

关于制定

〈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引咎辞职和罢免制度

〉

的议案

》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持 股 数： 股 东帐 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受 托权 限： 委 托日 期：

附注：

１

、如欲投票同意议案，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反对议案，请在“反对”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３

证券简称：塔牌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４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说明会的

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星期五）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通过深圳证券信息

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办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说明会，本次说明会的网址为：

ｈｔｔｐ

：

／／ｉｒｍ．ｐ５ｗ．ｎｅｔ／００２２３３／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

参加本次说明会的有：公司副董事长张能勇先生、总经理刁东庆先生、财务总监陈毓沾先生、董事会秘书曾皓

平先生、独立董事樊粤明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三月十八日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本公司将

２０１２

年度募集资

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０８３

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６

日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票面金额为

１００

元， 总额为人民币

６３

，

０００

万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实际发行债券人民币

６３

，

０００

万元，共计募集人民币

６３

，

０００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

日，本公司共募集资金

６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

２３

，

１３３

，

４００．００

元，募集资金净额

６０６

，

８６６

，

６００．００

元。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

日，本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业经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 “立信大

华验字［

２０１０

］

１１１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募集资金合计使用

４０４

，

４１８

，

０９１．５６

元，其中：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５４

，

８１２

，

０００．００

元；资金到位后，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１９９

，

６０６

，

０９１．５６

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账户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支出后产生净收入

１０

，

７２６

，

２８２．９３

元。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募集

资金余额为

２１３

，

１７４

，

７９１．３７

元。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

２５４

，

４１８

，

０９１．５６

元，其中：公司于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利

用自筹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人民币

５４

，

８１２

，

０００．００

元；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累计使用募集

资金人民币

４４

，

３８９

，

７３１．９５

元；于

２０１１

年度募投项目使用募集资金

９５

，

５０３

，

０２８．８６

元；于

２０１２

年度募投项目使用募集

资金

５９

，

７１３

，

３３０．７５

元。

二、 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广东塔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办法》（以下简称“使用办法”），该《使用办法》经本公司首届董事会第

１４

次

审议通过，并业经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根据《使用办法》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本

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并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授权保荐代表人可以

随时到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户资料，并要求保荐代表人每季度对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至

少进行现场调查一次。

根据本公司与保荐机构和银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本公司单次或

１２

个月内累计从募集资金存款

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按照孰低原则在

１

，

０００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５％

之间确定）的，公司及银行

应当以书面形式知会保荐代表人，同时经公司董事会授权，保荐代表人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到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

商业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户资料。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由于本次募集资金实施是以全资子公司广东塔牌混凝土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塔牌混凝土”）对外投资的形式

进行的，不是由塔牌集团直接实施的，募集资金从到位到最终使用出去流转环节较多、链条较长，募集资金到位后

首先划入塔牌集团专户，其次由塔牌集团以增资方式从专户划入塔牌混凝土专户，然后再由塔牌混凝土以对外投

资方式从其专户划入具体募投项目专户，最后才由募投项目专户支付出去。 针对上述情况，为保证募集资金从到位

到最终使用出去的全部过程均受到监管，避免出现监管真空地带，公司除在上市公司第一层面开立募集资金专户

外，还在塔牌混凝土和募投项目二、三层面开立辅助专户，并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目的在于保证募

集资金在各个层面使用均受到监管，细化具体操作来确保募集资金使用的合理性和安全性。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具体列示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名称 单位名称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１

截止日余额

存储

方式

中国工商银行蕉岭支行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０２５１２９０２４９５２６３６ ７１，９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７，９４０，９５８．１３

活期

中国农业银行蕉岭县支行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４４１９１１０１０４０００６６１６ ３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４，９４３，２１６．６２

活期

中国银行梅州分行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８０１５１６３２０１０８０９７００１ ７２，７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６，６７４，８７３．５９

活期

中国建设银行蕉岭支行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４４００１７２７７５１０５３００１６６７ １４５，９９６，６００．００ ５６，９９３，８６７．４９

活期

上市公司层面小计

６１０，５９６，６００．００ １９６，５５２，９１５．８３

中国工商银行蕉岭支行 广东塔牌混凝土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０２５１２９０２４９５２９１１ ６３６，５５９．２６

活期

中国农业银行蕉岭县支行 广东塔牌混凝土投资有限公司

４４１９１１０１０４０００６６６５ １，６３６，８６４．６７

活期

中国银行梅州分行 广东塔牌混凝土投资有限公司

８０１５６７０５３００８０９７００１ １，０４９，４２６．５４

活期

中国建设银行蕉岭支行 广东塔牌混凝土投资有限公司

４４００１７２７７５１０５３００１７０６ ２，１９５，２３１．３０

活期

实施主体层面小计

５，５１８，０８１．７７

中国农业银行蕉岭县支行 蕉岭县恒塔混凝土有限公司

４４１９１１０１０４０００６７２３ ９３，３２５．２１

活期

中国农业银行蕉岭县支行 梅县新恒发混凝土有限公司

４４１９１１０１０４０００６７０７ ７７０，０００．２８

活期

中国农业银行蕉岭县支行 连平县金塔混凝土有限公司

４４１９１１０１０４０００６７１５ ９３９，０３５．９５

活期

中国农业银行蕉岭县支行 连平县新恒塔混凝土有限公司

４４１９１１０１０４０００６６９９ ６３９，５２８．３１

活期

中国农业银行蕉岭县支行 漳州塔牌混凝土构件有限公司

４４１９１１０１０４０００７４９９ １４１，９１９．４９

活期

中国工商银行蕉岭支行 全南县鼎盛混凝土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０２５１２９０２４９６２１４３ １６８，３７０．３５

活期

中国建设银行蕉岭支行 武平县塔牌混凝土有限公司

４４００１７２７７５１０５３００２０２２ １，１０８，０４６．７３

活期

建行饶平支行 饶平县新恒塔混凝土有限公司

４４００１８０７１９９０５３００５６２０ ４，３８９．９５

活期

中行揭西支行 揭西县新塔混凝土有限公司

８６６３６７５１２８０８０９３００１ ５，５７１．４０

活期

农行陆河支行 陆河县塔牌混凝土有限公司

４４２６３００１０４００２４９２９ ８，０８６．１７

活期

建行揭阳经济开发区支行 揭阳市新粤塔混凝土有限公司

４４００１７９０６０１０５３００１６０３ ３２０．３１

活期

农行梅县嘉大支行 大埔县俊塔混凝土有限公司

４４１８１３０１０４００００９９７ ２，３１０，１１５．４０

活期

工行丰顺县支行 丰顺县增顺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０２２１１９２０００４１９１３ ２，３１９．７２

活期

农行兴宁兴南支行

兴宁市塔牌混凝土有限公司

＊２

４４１８４４０１０４０００１０３２ ４，９１３，１１４．８６

活期

农行惠阳新墟支行

惠州市惠阳区粤塔混凝土有限

公司

＊３

４４２３１６０１０４００１２０３７ １０，３２１．４９

活期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小计

１１，１１４，４６５．６２

合计

２１３，１８５，４６３．２２

＊１

初始存放金额中包含未扣除的发行费用

３

，

７３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支付。

＊２ ２０１１

年度，兴宁市塔牌混凝土有限公司（下称“兴宁塔牌”）辅助专户上有余额，是为避免该帐户被银行帐户

管理系统自动标记为“单位睡眠户”而视同自愿销户情形的发生，由兴宁塔牌以自有资金先存入款项

６７１．８５

元。

＊３

本期，惠州市惠阳区粤塔混凝土有限公司为避免辅助专户余额不足以被银行收取帐户管理费情形的发生

而以自有资金存入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剔除上述

＊２

、

＊３

中自有资金存入的影响，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募集资金实际结余为

２１３

，

１７４

，

７９１．３７

元。

三、 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

１

。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无。

（三）募投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本年度募投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未发生变更。

（四）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年度未发生募投项目置换情况。

（五）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募投项目正常建设的情况下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

期限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该议案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截

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公司已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全部归还至公司相应的募集资金专户。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

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确保募投项目正常建设的情况下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

资金，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该议案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六）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和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均存放在指定的募集资金专户中，计划全部用于募投项目的建设。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表

２

。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严格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办法》等规定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履行相关信息披露工作，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

资金的情形。

六、专项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专项报告业经本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７

日批准报出。

附表：１、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２、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十七日

附表１：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２０１２年度

编制单位：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６０，６８６．６６

本年度投入

募集资金总

额

５，９７１．３３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

募集资金总

额

２５，４４１．８１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8,94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4.73%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

（

含

部分变

更

）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１）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２）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

（３）＝（２） ／

（１）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１．

广东连平金塔混凝土有限公司年产

１２０

万

方混凝土搅拌站项目

是

８，０００．００ ３，６５４．００ ３８１．６７ ２，５０７．６４ ６８．６３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１３１．１０

否 否

２．

广东连平新恒塔混凝土有限公司年产

１２０

万方混凝土搅拌站项目

是

８，０００．００ ３，０７６．００ ４４４．４９ ２，７８８．７８ ９０．６６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８９．０７

否 否

３．

广东梅县年产

１２０

万方混凝土搅拌站项目 是

８，０００．００ ３，９０５．００ ２２３．８９ ３，３２５．７５ ８５．１７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５

日

３．２２

否 否

４．

广东蕉岭年产

１２０

万方混凝土搅拌站项目 否

８，０００．００ ５，２１８．００ ２２６．１６ ５，２１０．３７ ９９．８５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

１１４．１５

否 否

５．

广东大埔年产

１２０

万方混凝土搅拌站项目 是

３，８４０．００ ４８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５２．０８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２

日

－９．１３

否 否

６．

广东饶平年产

１２０

万方混凝土搅拌站项目 是

３，９２０．００ ７３５．００ ４８９．３８ ６６．５８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３６．４６

否 否

７．

广东惠阳年产

１２０

万方混凝土搅拌站项目 是

３，９２０．００ ７３５．００ １０１．３４ ６３７．０２ ８６．６７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２４．７８

否 否

８．

广东揭西年产

１２０

万方混凝土搅拌站项目 是

３，９２０．００ ８３３．００ ５８７．５３ ７０．５３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６

日

１１１．６５

否 否

９．

广东兴宁年产

１２０

万方混凝土搅拌站项目 是

３，９２０．００ １，７１５．００ ４９０．００ ２８．５７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

日

－６９．２０

否 否

１０．

广东丰顺年产

１２０

万方混凝土搅拌站项目 是

３，９２０．００ ７３５．００ ４９０．２９ ６６．７１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

－１２８．１２

否 否

１１．

广东陆河年产

１２０

万方混凝土搅拌站项目 是

３，９２０．００ ８３３．００ ５８７．３４ ７０．５１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１

日

－６．７２

否 否

１２．

广东揭阳年产

１２０

万方混凝土搅拌站项目 否

３，９２０．００ ２，００９．００ ２４８．００ ２，００９．３７ １００．０２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１

日

９．１８

否 否

１３．

福建武平年产

６０

万方混凝土搅拌站项目 是

３，０００．００ １，４３４．０５ １，７９２．９９ ５９．７７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

４２．１７

是 否

１４．

江西全南年产

６０

万方混凝土搅拌站项目 是

１，６００．００ ２５３．４８ １，４７７．１０ ９２．３２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

日

－１９．５９

否 否

１５．

福建漳州管桩项目 是

３，８５０．００ ２，６４８．２５ ２，７９８．２５ ７２．６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１９０．４８

否

承诺投资项目合计

６３，２８０．００ ３２，３７８．００ ５，９７１．３３ ２５，４４１．８１ ７８．５８ －２４６．１４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见后附

＊

说明

。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

、

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６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变更蕉岭县恒塔混凝土有限公

司年产

１２０

万

ｍ３

商品混凝土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

》，

结合当前和今后混凝土市场情况

，

为更好地布局混凝土

产业

，

董事会同意将广东蕉岭年产

１２０

万方混凝土搅拌站项目实施地点和该公司住址由原来的蕉岭县蕉城

镇牛岗圩调整至梅州市蕉华工业园北部老场金塔大道北侧

。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变更蕉岭县恒塔混凝土有限

公司混凝土项目第二条生产线实施地点的议案

》，

为合理布局蕉岭县区域混凝土产业

、

有利于区域内混凝土

市场销售

，

董事会同意将广东蕉岭年产

１２０

万方混凝土搅拌站项目第二条线的实施地点调整至蕉岭县广福

镇乐干村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６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

，

本公司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为

５，４８１．２０

万元

。

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进行了专

项审计

，

出具了立信大华核字

［２０１０］２３１４

号

《

关于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自筹

资金使用情况专项审计报告

》，

本公司独立董事

、

监事会及公司保荐机构就本次置换事宜分别发表了书面同

意的意见

。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１）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的议案

》，

同意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需求以及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

将

总额为

１８，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

（

自公司股东大会

批准之日起计算

）。

该议案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

公司已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１８，０００

万元全部归还至公司相应的募集资金专户

。

（２）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

《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

同意公司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建设的情况下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１５，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

。

该议案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召

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均存放在指定的募集资金专户中

，

计划全部用于募投项目的建设

。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

况

不适用

＊

募投项目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１

、受市场竞争激烈及总体需求下降的影响，实际销量情况差：由于混凝土搅拌站的进入门槛较低，各目标市场

均有众多混凝土搅拌站，导致产能过剩、竞争异常激烈；同时，受房地产行业宏观调控的累积影响，今年以来房地产

开工率下降导致商品混凝土市场总体需求量大幅下滑，进一步压缩了商品混凝土市场空间，使得各募投项目实际

销量远未达到原来编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时的计划销量。 报告期内， 已投入运营的募投项目销量完成率仅有

２０．６３％

，这也导致固定费用分摊至单位成本较高。

２

、制造（销售）成本上升，且高于价格上涨幅度：受报告期河沙、碎石等材料价格的上涨以及产销量较低导致固

定费用分摊至单位成本较高的影响，制造（销售）成本较原来编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时上升了

２３．４９％

，虽然销售

价格也上升

１３．８５％

，但不足于覆盖成本上升幅度，导致大部分募投项目出现了亏损。

受上述两个因素的影响，除福建武平年产

６０

万方混凝土搅拌站项目外，其它募投项目均未达到预计效益。

已投入运营的募投项目销量、价格、成本、利润完成情况如下：

项目

广东连平

金塔混凝

土有限公

司年产

６０

万方混凝

土搅拌站

项目

广东连平

新恒塔混

凝土有限

公司年产

６０

万方混

凝土搅拌

站项目

广东梅县

年产

６０

万

方混凝土

搅拌站项

目

广东蕉岭

年产

１２０

万

方混凝土

搅拌站项

目

广东大埔

年产

６０

万

方混凝土

搅拌站项

目

广东饶平

年产

６０

万

方混凝土

搅拌站项

目

广东惠阳

年产

６０

万

方混凝土

搅拌站项

目

广东揭西

年产

６０

万

方混凝土

搅拌站项

目

广东兴宁

年产

１８０

万

方混凝土

搅拌站项

目

广东丰顺

年产

６０

万

方混凝土

搅拌站项

目

广东陆河

年产

６０

万

方混凝土

搅拌站项

目

广东揭阳

年产

１２０

万

方混凝土

搅拌站项

目

江西全南

年产

６０

万

方混凝土

搅拌站项

目

福建武平

年产

６０

万

方混凝土

搅拌站项

目

合计

计划销量

（

万方

）

２４ ２４ ２４ ４８ ２４ ２４ ２４ ２４ ７２ ２４ ２４ ４８ １３．３２ ５．６７ ４０２．９９

实际销量

（

万方

）

７．４１ ８．６１ ７．８９ １３．４７ １．０３ １．９９ ２．７３ ３．５４ １．８７ ７．９６ ２．０９ １２．６４ ５．４２ ６．４７ ８３．１２

销量完成

情况

３０．８８％ ３５．８８％ ３２．８８％ ２８．０６％ ４．２９％ ８．２９％ １１．３８％ １４．７５％ ２．６０％ ３３．１７％ ８．７１％ ２６．３３％ ４０．６９％ １１４．１１％ ２０．６３％

计划单价

（

元

／

吨

）

２３５．８５ ２３５．８５ ２３１．１３ ２３１．１３ ２２６．４２ ２３１．１３ ２３５．８５ ２３５．８５ ２２６．４２ ２３５．８５ ２３５．８５ ２３５．８５ ２６５．６０ ２６５．６９ ２３３．８８

实际单价

（

元

／

吨

）

２７６．６７ ３１６．７１ ２３３．１９ ２３６．６７ ２６０．８２ ３６８．０４ ２３１．１８ ２９７．４１ ２４５．２８ ２５５．５９ ２６３．５６ ２４４．７５ ２９３．５３ ２９５．８７ ２６６．２８

单价对比

情况

１７．３１％ ３４．２８％ ０．８９％ ２．４０％ １５．１９％ ５９．２４％ －１．９８％ ２６．１０％ ８．３３％ ８．３７％ １１．７５％ ３．７７％ １０．５２％ １１．３６％ １３．８５％

计划销售

成本

（

元

／

吨

）

１７４．９３ １７６．１９ １７１．１１ １７０．１１ １６７．５３ １７１．０２ １７０．９５ １７４．６６ １６５．１０ １７５．３９ １７７．９０ １７２．７３ ２４６．７４ １８３．９７ １７３．９６

实际销售

成本

（

元

／

吨

）

２２２．５５ ２３９．１８ ２１１．２２ ２０６．０２ １８３．０７ ２７５．６３ １９８．３１ ２１７．６７ ２０４．６１ ２３１．９８ １６４．２５ １７６．９５ ２５３．０１ ２２８．３３ ２１４．８３

销售成本

对比情况

２７．２２％ ３５．７５％ ２３．４４％ ２１．１１％ ９．２８％ ６１．１７％ １６．００％ ２４．６２％ ２３．９３％ ３２．２７％ －７．６７％ ２．４４％ ２．５４％ ２４．１１％ ２３．４９％

计划净利

润

（

万元

）

３８７．４６ ３６４．７８ ３７１．７２ ７７９．４４ ３５１．６６ ３７３．３４ ４５９．１０ ３９２．１４ １，１４４．９０ ３７９．１８ ３３４．００ ８４３．９２ ７４．６０ １２．９５ ６，２６９．１９

实际净利

润

（

万元

）

－１３１．１０ ８９．０７ ３．２２ １１４．１５ －９．１３ －３６．４６ －２４．７８ １１１．６５ －６９．２０ －１２８．１２ －６．７２ ９．１８ －１９．５９ ４２．１７ －５５．６６

利润完成

情况

－

１３３．８３％

２４．４２％ ０．８７％ １４．６５％ －１０２．６０％ －１０９．７７％ －１０５．４０％ ２８．４７％ －１０６．０４％ －１３３．７９％ －１０２．０１％ １．０９％ －１２６．２６％ ３２５．６４

－

１００．８９％

附表２：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２０１２年度

编制单位：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

原承诺

项目

变更后项

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

总额

（１）

本年度实

际投入金

额

截至实际

累计

投入金额

（２）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３）＝

（２） ／ （１）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

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福建武平年产

６０

万方混凝土

搅拌站项目

原蕉岭

恒塔等

十二个

混凝土

搅拌站

项目

３，０００．００ １，４３４．０５ １，７９２．９９ ５９．７７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

４２．１７

是 否

江西全南年产

６０

万方混凝土

搅拌站项目

１，６００．００ ２５３．４８ １，４７７．１０ ９２．３２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

日

－１９．５９

否 否

福建漳州管桩

项目

３，８５０．００ ２，６４８．２６ ２，７９８．２６ ７２．６８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１９０．４８

否

广东兴宁增设

年产

６０

万方混

凝土搅拌站生

产线

４９０．００

否

合计

８，９４０．００ ４，３３５．７９ ６，０６８．３５ ６８．８８ －１６７．９０

变更原因

、

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

况说明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主要系

：①

原计划投资项目实施地的市场容量发生变

化

，

部分市场竞争激烈

，

经市场调查

，

若按照原计划建

２

条生产线将造成市场

容量过剩

；②

各项目原投资预算是按理论值进行的

，

如一条生产线配套应有

足够的运输设备

，

但实际情况是产能未能发挥理论值水平

，

所以配套设施投

资约减少

５０％

左右

；

因此经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

，

公司决定不再建设广东连平金塔等

９

个混凝土搅拌站的第

２

条生产

线

，

新增了福建武平年产

６０

万方混凝土搅拌站项目

、

江西全南年产

６０

万方混

凝土搅拌站项目

、

福建漳州管桩项目三个募投项目及拟在广东兴宁年产

１２０

万方混凝土搅拌站项目运营

２

条生产线的基础上增加投资

，

再建

１

条生产线

，

项目建设地址为兴宁市区城东

。

剩余募集资金公司严格按照法律

、

法规和规定以及公司

《

募集资金使用

和管理规定

》

科学合理使用

，

计划继续在塔牌水泥市场覆盖范围兴建

、

收购

、

兼并或合资合作兴建混凝土搅拌站生产线

，

不断延伸和扩展塔牌水泥市场

，

扩大水泥销售和覆盖范围

，

增强公司发展后劲

，

提高公司竞争实力

。

有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等情况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进行了公

告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

况和原因

福建漳州管桩项目和广东兴宁增设年产

６０

万方混凝土搅拌站生产线未达到

计划投资进度

，

主要是

２０１２

年当地雨水较多影响了施工进度所致

。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说明

无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３

证券简称：塔牌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５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

连带责任。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７

日在塔牌集团桂园

会所举行。 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 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

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并同意提交

２０１２

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

本报告详细内容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并同意提交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

本报告详细内容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提交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０１

，

７８０

，

７４１．２４

元，母公司

实现净利润

２３８

，

５７３

，

３３２．０２

元，根据母公司净利润进行分配：

１

、净利润：

２３８

，

５７３

，

３３２．０２

元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６６２

，

１７５

，

１０２．２３

元

减：已分配

２０１１

年度分红款

１９６

，

８２４

，

３１３．１８

元

２

、可供分配利润

７０３

，

９２４

，

１２１．０７

元

减：

２０１２

年度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２３

，

８５７

，

３３３．２０

元

３

、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

６８０

，

０６６

，

７８７．８７

元

公司拟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８９４

，

６５５

，

９６９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现金红利

０．８０

元（含税），共派发红

利

７１

，

５７２

，

４７７．５２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暂不分配，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监事会认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合法合规。

四、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并同意提交

２０１２

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

监事会认为：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各

项规定；

２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的内容、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该年度报告所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全整地反映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

度的经营状况、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３

、公司监事会未发现参与公司年度报告编制、审议、信息披露的公司

有关人员在工作过程中出现违反信息保密规定的行为；

４

、公司董事会编制的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年报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年报摘要刊登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

五、 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公司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评估报告的议

案》。

本报告详细内容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六、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拟定

２０１２

年度薪酬激励对象其他管理人员的议案》。

为进一步促进公司建立健全激励与约束机制，增强公司管理团队和业务骨干对实现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责

任感、使命感，根据公司《薪酬激励计划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及《薪酬激励计划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

施细则”）的相关规定，薪酬激励计划从

２０１１

年会计年度开始实施，每年考核一次。

按照实施细则的规定， 公司薪酬激励计划有一部分激励奖金的激励对象为其他管理人员，

２０１２

年度其他管理

人员激励对象名单确定如下：陈慈明、丘伟军、赖宏飞、张志华。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确定的

２０１２

年度薪酬激励其他管理人员符合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的规定和奖励的条

件。

七、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并同意提交

２０１２

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修订）详细内容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监事会全体成员认为

２０１２

年监事会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此公告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０ 一三年三月十七日

１、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塔牌集团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３３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曾皓平 曾文忠

电话

０７５３－７８８７０３６ ０７５３－７８８７０３６

传真

０７５３－７８８７２３３ ０７５３－７８８７２３３

电子信箱

ｇｄｔｐｚｈｐ＠１２６．ｃｏｍ ｔｐ＠ｔａｐａｉ．ｃｏｍ

２、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

）

２０１０

年

营业收入

（

元

）

３

，

４８５

，

９７９

，

０１６．３５ ４

，

１３６

，

７３６

，

２５８．９９ －１５．７３％ ３

，

１２７

，

８８７

，

５７１．７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２０１

，

７８０

，

７４１．２４ ６０８

，

８３１

，

２６３．０５ －６６．８６％ ３０７

，

９９９

，

９８３．２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１９６

，

５８６

，

８１２．８８ ６０２

，

１９０

，

７７７．９０ －６７．３５％ ３０５

，

０００

，

４２７．８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５３１

，

９１８

，

７１２．４２ ８７２

，

６５７

，

６２３．１８ －３９．０５％ ８１７

，

３２５

，

３６５．３９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３ ０．６９ －６６．６７％ ０．３７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３ ０．６９ －６６．６７％ ０．３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５．９４％ ２０．６６％ －１４．７２％ １４．７４％

２０１２

年末

２０１１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

％

）

２０１０

年末

总资产

（

元

）

５

，

１１８

，

６４１

，

７２０．８２ ５

，

２２８

，

６６１

，

５６０．９７ －２．１％ ４

，

７８４

，

６１４

，

１８２．８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３

，

４４０

，

４６９

，

６１５．７７ ３

，

４１７

，

４８９

，

２６２．３５ ０．６７％ ２

，

３２２

，

０９２

，

０８１．７５

（

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股东总数

７８，４１４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５

个交易日末股

东总数

７８，２７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钟烈华 境内自然人

２０．１２％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３５，０００，０００

徐永寿 境内自然人

１６．４３％ １４７，０００，０００ １１０，２５０，０００

张能勇 境内自然人

１６．４３％ １４７，０００，０００ １１０，２５０，０００

彭倩 境内自然人

１２．７４％ １１４，０００，０００ ８５，５００，０００

中国建设银行

－

中小企业板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３５％ ３，１２１，２１５

李广明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６％ ２，３２８，５２２

中信证券

－

建行

－

中信证券股

债双赢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２２％ １，９５０，０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行业领

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２１％ １，９００，０００

何仕梅 境内自然人

０．２％ １，７４８，１５９

曾春仕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９％ １，７２９，１８５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钟烈华

、

张能勇和徐永寿三人为一致行动人是公司的共同控制人

。

（

３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３、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２０１２

年，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放缓、水泥需求增长速度明显下降的背景下，公司积极应对，及时调整营销

策略，着力开拓农村市场，深入开展精细化管理，努力降本增效，保证

２０１２

年度水泥销量目标顺利完成，但因水泥销

售价格下降幅度较大，导致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经营业绩大幅度下降，未能完成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生产经营计划中关于全年净

利润同比增长

１０％

的目标。

２０１２

年，公司实现水泥产量

１

，

１５３．０７

万吨、销量

１

，

１５２．７７

万吨，较上年同期分别下降了

３．６６％

、

２．８２％

；受水泥平均

销售单价同比下降

１４．４５％

和综合毛利率同比下降

９．１９

个百分点的影响， 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３４８

，

５９７．９０

万元、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０

，

１７８．０７

万元，较上年同期分别下降了

１５．７３％

、

６６．８６％

，每股收益

０．２３

元。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做好节能减排和淘汰落后产能工作，于年末淘汰了最后

４

条机立窑生产线，至此，公司其余

的

６

条水泥熟料生产线均为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新型干法旋窑水泥生产线。

报告期内，公司大力做好产业链延伸的工作，继续优化和合理布局混凝土搅拌站点，加强内部管理，逐步提高

搅拌站的盈利水平。 报告期内，控股企业实现混凝土销售

４９．３０

万方、营业收入

１４

，

６２３．９１

万元，实现管桩销售

３０．９６

万

米、营业收入

２

，

２１２．１４

万元；期内，用于公司混凝土和管桩生产的内部水泥销量为

１３．１２

万吨（在合并时已作抵销，未

包含在上述对外水泥销量中）。 期末，公司参股的混凝土搅拌站已达

３７

座，混凝土搅拌站作为销售渠道在巩固公司

水泥销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管理水平的逐渐提升，参股搅拌站的盈利能力逐渐增强。

４、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本公司下属矿山企业原按开采的石灰石产量每吨计提

１

元的安全生产费， 根据财政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总局《关于印发〈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企【

２０１２

】

１６

号文），自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开始，计提标

准变更为

２

元

／

吨，计入相关产品的成本或当期损益，同时计入“专项储备”科目。 本次变更按未来适用法执行，未进行

追溯调整。

（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无。

（

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本年合并范围新增合并单位

６

家，原因为：公司通过新设的方式全资投资了惠州塔牌水泥有限公司；通过控股

设立的方式，投资了大余县京桥混凝土有限公司、寻乌县京桥混凝土有限公司、信丰县塔牌混凝土有限公司、赣州

市中电新型建材有限公司、龙南县京桥混凝土有限公司。

（

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无。

（

５

）对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钟烈华

二○一三年三月十七日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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